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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肇庆市

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的通知

肇房委〔2026〕12 号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缴存职工：

为进一步规范和防控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合理引导住房消费需求和消费

模式，现制定《肇庆市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并印发给你们。

特此通知。

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6 年 4 月 8 日

肇庆市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

为进一步防范和控制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维持住房公积金供求平衡，保

障资金安全有序运行，根据《广东省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预警和管理的指导意

见》（粤建金〔2017〕252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一、基本情况

本预案是通过对全市住房公积金业务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资金供求矛盾进行预警，

并及时采取相应对策措施的制度，目标是维护资金运行安全，按照“指标预警、分级

响应、精准调控、保障运转”的原则进行，避免出现业务资金不足时不能及时满足缴

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和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等资金需求（资金流动性不足风险）。

二、预警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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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金运行情况，按预警级别由低到高，分为一级预警、二级预警、三级预警。

（一）一级预警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率（以下简称个贷率）高于 85%（含）且低于 90%（不

含），资金净流量连续三个月为负数。

（二）二级预警

个贷率高于 90%（含）且低于 95%（不含），资金净流量持续为负数。

（三）三级预警

个贷率 95%（含）以上，资金净流量持续为负数。

三、预警响应的措施

根据预警级别，分别启动一级、二级、三级响应措施。

（一）一级响应措施

1．跟踪缴存单位的住房公积金及时入库，加速资金回流。

2．做好存量资金与贷款、提取资金需求分析，安排合理的定期和大额存单等存

储资金用以兑付各类资金需求，并编制资金兑付计划方案。

3．每周监控资金流水，做好数据分析，提前做好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准备。

（二）二级响应措施

在继续实施一级响应相关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如下措施：

1．缴存职工每次提取住房公积金，须留存本人现存账户内 5%的余额资金；销户

的可全额提取。

2．每月月初公布上月末个贷率。当个贷率高于 90%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

时提请召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会议，研究制定降低贷款最高限额等减少资金外流

的政策。

3．暂停受理异地公积金贷款业务。

4．暂停受理商业银行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三）三级响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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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实施一级、二级响应相关措施的基础上增加如下措施：

1．缴存职工每次提取住房公积金，须留存本人现存账户内 10%的余额资金；销户

的可全额提取。

2．暂停受理“带押过户”业务。

3．暂停受理“法拍房”贷款业务。

4．贷款轮候发放。当个贷率高于 95%时，在保障每日不低于 1亿元作为提取资金

的前提下，实施轮候放款措施。

（四）解除响应

1．在个贷率不超 90%的前提下，取消提取留存比例限制。

2．当个贷率连续 3个月以上低于 95%，可从次月起解除三级预警响应，降为二级

预警响应；当个贷率连续 3个月以上低于 90%，可从次月起解除二级预警响应，降为

一级预警响应；当个贷率连续 3个月以上低于 85%，可从次月起解除一级预警响应。

四、预警发布

预警等级及预警响应的启动和解除，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肇庆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微信公众号“肇庆公积金”等公开渠道向社会公布。

五、其他

本预案自 2026 年 5 月 8 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 5 年。原《关于优化肇庆市住房

公积金抵押贷款流程的有关规定》（肇房委〔2018〕7 号）、《关于实施肇庆市住房

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应对措施的通知》（肇房委〔2019〕11 号）、《肇庆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优化我市住房公积金阶段性使用政策的通知》（肇房委〔2023〕

7 号）同时废止。此前我市出台的相关规定与本预案不一致的，以本预案为准。


